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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依據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頒佈法矯署教字第11103000350號「法務部矯正署深化
受刑人個別處遇實施計畫」。

針對刑法第77條第2項第2款，重罪不得假釋且刑期10年以上之受刑人，因
其面臨不得假釋之長期監禁心理壓力、家庭關係逐漸疏遠及釋放後難以融
入社會等情形，按個案需求安排適性活動、志工認輔或團體課程以促進在
監適應。



法規依據

• 監獄行刑法第11條第3項規定：「監獄應於受刑人入監後三個
月內，依第一項之調查（入監調查）資料，訂定其個別處遇
計畫，並適時修正。」

• 監獄行刑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假釋審查應參酌受刑人之
犯行情節、在監行狀、犯罪紀錄、教化矯治處遇成效、更生
計畫及其他有關事項，綜合判斷其悛悔情形。」



理論依據

• 近年美澳等國監獄處遇是依據受刑人「犯罪成因的風險因
子與需求」進行評估(即RNR評估：風險Risk-需求Need-反
應Responsitivity），提供受刑人經證明有效的處遇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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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收容情形
至7月底，本監重罪不得假釋收容243人，其中刑期十年以上156人。



處遇方式

(一)在監期間：
1.教誨師每月進行至少一次生活輔導。
2.社工師/心理師安排並鼓勵收容人參與促進在監適應
之適性活動及個別會談、團體課程。

(二)出監前準備：
由調查分類科針對在監執行逾十年且即將出監(期滿
前6 個月或陳報假釋中)之受刑人實施出監前多元轉
銜課程，內容包含社會生活適應，如物價、生活方

式、
電子設備、網路使用、大眾交通工具使用)及社會保
障(如生活扶助、急難救助、機關團體單一窗口電話
等社會資源運用)，以協助其順利復歸社會。

教誨師生活輔導



處遇方式

文康競賽 書法班

電話懇親 家庭支持活動



心社人員專業處遇

心社人員與重罪不得假釋受刑人工作方式
可分為：

一、個別處遇：

心社人員主動關懷有個人議題之受刑人，
例如：遭逢家變者、情緒不穩、壓力因應
策略、自我心理照顧、在監人際關係(與
同學或與場舍主管)、家庭關係修復…等
議題，以符合其個別化處遇之實施。



心社人員專業處遇

二、團體輔導：

1. 長刑期收容人「始忠有你-樂FUN紓壓團體」

2. 「重遊人生，嶄新開始」重罪不得假釋收容人
支持性團體

3. 重罪不得假釋「遊繫你我」支持團體

4. 「生活不卡關」長刑期收容人自我成長團體

本年度自2到7月止辦理4個系列團體，共142人次參
加。透過各類媒材如電影、桌遊方式團體輔導，紓
解長期服刑壓力與創造正向人際交流的機會。

桌遊交流

電影賞析

表達性藝術媒材
挑選



了解重罪不得假釋受刑人心理特性
從心社人員與此類型受刑人實務工作中，歸納整理出重罪不得假釋受刑
人的特殊性：

一、不得假釋者的心理特性：

多數有無望感、被棄感、改變動機低落、
放棄努力、挫敗、懷有敵意、隱微的憤
怒、頑固而不喜固定作息被中斷或打亂、
心態封閉而不輕易接受資訊或建議、厭倦
於參與課程或活動…等。



了解重罪不得假釋受刑人心理特性
二、對接受教化課程的態
度：

由於上述心理特性，心社人
員在個別或團體教化課程邀
約上，具有相當程度的挑戰
性。



鍥而不捨的努力
面對來自重罪不得假釋受刑人對課程的阻
抗，心社人員藉著穩定進入工場進行心理
衛生宣導的機會，每月在工場曝光現身，
使受刑人熟悉習慣心社人員的出現，獲得
熟悉感與信任感，以做為建立關係的基
礎；在此關係基礎上增加邀約此類別受刑
人參與個別或團體課程的成功率。



違規收容人

心社人員的介入處遇



接受心社人員輔導的原因

場舍主管將受刑人轉介心理師的原因:

1. 違規後有自殺或自傷的意念或計畫

2. 有高度情緒不穩定的行為表現

3. 人際衝突



介入方式
一、在戒護人員的陪同情境下與案主會談。

二、建立安全、信任感的會談關係。

三、使案主有充分表達想法的機會。

四、邀請案主述說較理想的在監生活情況，轉化為具體可

行的行動方式。

五、提供心理支持，鼓勵案主實踐行動。



實際案例
某受刑人入監後即以誣控濫告、四處樹敵、內心憤恨等
「人際問題」流轉於各場舍間，場舍主管雖盡心盡力輔導，
最終仍以「拒絕作業」進入違規舍；該員主動要求與心理
師會談。

會談中曾處理議題有家庭關係、工作、財務收入、在監生
活適應、官司；會談中，其親子關係中的「權力、控制」
浮現為其核心議題；案主經過8次會談，在諮商關係中經
驗到被重視、尊重、被接納…等正向感受，使其能靜下心
思考越來越接近的假釋陳報機會。

目前該案情緒已穩定、重新配業至工場。


